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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提供社會人士有機會修習本校各類課程，以助其達成進修及終身學習之

目的，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暨「大學辦理推廣教育計畫

審查要點」，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至本校隨班附讀修讀課程及學分之人士，均屬推廣教育中心之學員；其

學分證明均應加註「推廣教育中心」字樣。 

三、招收對象： 

(一)申請學士班隨班附讀者須具有報考學士學位資格，申請碩士班隨班附

讀者須具有報考碩士學位資格。 

(二)各科教師得依課程需要，增列選修所須具備之知識等其他條件。 

四、課程： 

(一)本校各課程，在維持教學品質之條件下，得由該課程教師決定是否開

放隨班附讀，並在以正式學生優先選課原則下，規劃出可招收隨班附

讀之課程。 

(二)本校每學期開放隨班附讀之課程須在教師同意下，經教務與研究發展

會議通過後，得交由推廣教育中心進行招生相關作業。 

(三)隨班附讀之學員得依情況，選擇在校本部教室上課（惟須在正式生選

課後仍有座位之情況下），或在本推廣中心以同步視訊方式進行上課。 

五、各課程隨班附讀之學員數，依該課程教師之規定及教室的容量為依據。 

六、招生作業及核准 

(一)由推廣教育中心統籌辦理，原則上於每學期辦理一次。 

(二)擬隨班附讀之人士，應每學期提出申請，推廣教育中心彙整申請表件送

教務處及各課教師。 

七、修讀學分規定 

(一)隨班附讀之學員原則上每學期最多修習三門課程（含語文課）。 

(二)修讀科目之成績，碩士班以七十分為及格，大學部以六十分為及格，並

由推廣教育中心發給推廣教育學分證明。 

八、學費： 



(一)每學期按修讀學分數計費，初級佛教經典語文依每週上課時數計算（每

週二小時即以二學分計算）。 

(二)學分費收費標準如下： 

1. 佛教學系 

1.1隨班附讀學士學分班每學分以新台幣貳仟元為原則。 

1.2隨班附讀碩士學分班每學分以新台幣叁仟元為原則。 

2. 人文社會學群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社會企業與創新學程碩士學

位學程，隨班附讀每學分以新台幣叁仟元為原則。 

3. 人文社會學群社會企業與心靈環保碩士在職學位學程，隨班附讀每

學分以新台幣伍仟元為原則。 

4. 人文社會學群生命教育學系進修學士班，隨班附讀每學分以新台幣

貳仟伍百元為原則。 

(三)學分費得依學校學費調整標準調整之。 

九、（刪除） 

十、其他 

(一)對隨班附讀學員之規範，應與具正式學籍之一般學生相同，不得有差別

待遇。 

(二)隨班附讀學員未來如通過本校入學考試，取得學籍，其已修之科目學分

之得否抵免，依本校「法鼓文理學院學分抵免辦法」酌予抵免。 

(三)隨班附讀學員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授課或其他學生(員)之學習，經所修

讀課程之教師及推廣教育中心通知，仍未改善者，得取消其修讀資格，且

不予退費。 

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可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